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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orld Super Holdings Limited
維亮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12）

更換核數師補充公告

茲提述維亮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更換核數師。除非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彙應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該公告的下列補充資料：

導致更換核數師的詳細事件時間表

(1)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六日，本公司與長青口頭確認，長青經內部討論後將
堅持其原報價。長青已確認無法提供更低的審核報價，並表示將在與本公
司完成所需行政程序後提交辭呈。

(2)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中下旬期間，經內部審議後，本公司口頭查詢了包括中
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中正天恆」）及高嶺在內的核數師報價，並認為長
青就二零二五年提供的審核費用報價較高，與本公司目前的經營狀況不
符。

(3)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接獲中正天恆及高嶺關於二零二五
年審核費用報價的正式文件，報價分別為750,000港元及720,000港元。

(4)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分別召開會議，以批
准更換核數師，將二零二五年的核數師變更為高嶺。同日，長青向本公司
提交經簽署的辭任函，並向高嶺發出認可函。

就此而言，本公司認為，更換核數師乃由本公司發起，且本公司已遵守GEM上
市規則第13.88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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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更換核數師的情況

商業條款及資源分歧

董事會謹此就導致更換核數師之商業考量及資源分配提供進一步詳情：

• 高嶺（新任核數師）：高嶺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獲委任。由於目前
已具備可供審核的相關資料，高嶺承諾調配一支由至少五 (5)名外勤人員
組成的專門團隊，並由一名審核合夥人及一名經理領導。

審核委員會認為，就發佈二零二五年經審核年度業績而言，考慮到目前審核已
進入具備資料可供處理的階段，高嶺所建議的資源分配更為充足且合適。

審核費用分析

審核委員會已對建議費用進行審閱。明細載列如下：

核數師 建議╱協定費用 費用基準及審核委員會評估

長青 750,000港元（基本） 與去年相同

高嶺 720,000港元（基本） 此為固定費用，包括針對期初結餘及加
快審核進程所需的額外程序。

儘管高嶺的協定費用較長青的基本費用建議名義上減少約30,000港元，但審核
委員會注意到，此項固定費用可消除費用超支的不確定風險，並反映了加快審
核進程的需求。

一般審核通常耗時兩至三個月，而高嶺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中旬起，已主動與
現任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進行討論，以掌握經營狀況及審核問題的性質。審核
委員會認為該費用乃屬合理，且與所需的工作範疇之廣相符，特別是針對期初
結餘的額外驗證及審核質量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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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對新任核數師的評估

審核委員會已就挑選及委任新任核數師履行其職責。

委任前評估

於委任前，審核委員會已對三 (3)間會計師事務所的報價進行對比分析。審核委
員會信納高嶺的獨立性及勝任能力，並注意到高嶺作為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
數師的地位，及其擁有服務若干香港上市公司的往績記錄。

審核委員會信納高嶺的審核計劃，即優先處理涉及期初結餘資料的領域（特別
是營運分集團），以及解決審核問題的能力。

委任後監督

自委任以來，審核委員會與高嶺一直保持積極對話。審核委員會信納在後期更
換核數師將不會損害審核質量，因為高嶺已安排其內部技術部門就複雜的估
值及稅務事項提供即時諮詢，確保外勤團隊不會遇到技術瓶頸。此外，高嶺已
採取風險導向方法，立即將資源集中於涉及期初結餘的領域。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佈進一步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批准二零二五年經
審核年度業績的董事會會議日期，以及任何更新資料。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新任核數師所建議的審核計劃

高嶺建議的審核計劃詳情如下：

審核方針與計劃

高嶺已根據本公司的特定業務及財務申報狀況，制定詳盡的風險導向審核計
劃。該方針始於對本公司的營運狀況、內部控制框架及關鍵財務報告風險的全
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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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時間表及程序

審核將遵循清晰的三階段時間表，以確保合理保證，並及時完成公開申報。

第一階段已經展開，重點在於規劃、風險評估及初步外勤工作。

第二階段自二零二六年一月初至三月初，專注於最後審核，高嶺將會執行所有
實質性程序，並會完成年終財務報表測試。

第三階段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中旬進行，期間高嶺將落實審核結果，並協助本
公司編製業績公告及年報以向公眾發佈。審核委員會將視情況不時舉行會議。

資源投入

高嶺已為今次審核委託指派一支專責且經驗豐富的審核團隊。該團隊具備相
關行業專業知識，並全面理解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規定。團隊至少由兩名專責委託合夥人及兩名經理帶領，並獲充足、具備資
格的資深及初級成員支援。此架構旨在確保審核工作能按協定時間表及時有
效執行。

審核委員會就建議時間表之合理性及投入充足資源所作評估，乃基於多項關
鍵因素。此乃包括與本公司管理層及負責管治人員進行的初步討論、詳盡審視
過往年度財務報表及過往年度的審核計劃、審慎考量本公司內部申報時程及
準備狀況，以及對比過往年度的審核，檢視本集團的架構。經過今次評估，審
核委員會認為現有資源與時間表，足以完成符合專業準則的嚴謹審核工作。

為及代表董事會
維亮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詹德禮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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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偉先生及陳樂燕女士；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詹德禮先生、杜敏女士及陳莉莉女士。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
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
述產生誤導。

自刊發日期起計，本公告將一連七日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之「最
新上市公司公告」內及本公司網站www.worldsuperhk.com內。


